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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就业的通知

京劳社就发［2007］53号

2007年04月04日 

 

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就业的工作要求，努力消除“零就业家庭”，现就有关问

题通知如下：  

    一、促进“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就业是当前就业工作的紧迫任务  

    “零就业家庭”劳动力由于年龄偏大、身体条件差、文化技能偏低，以及就业观念不适应等原因，就业十分困难，迫

切需要得到帮助和扶持。各区县要将“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列为重点帮扶对象，通过加强就业服务、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实施动态跟踪服务等措施，尽快促进“零就业家庭”至少1人实现就业。  

    二、建立促进“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就业动态服务制度  

    对“零就业家庭”实行家庭申报，社区（村）调查核实，街道（乡镇）认定制度。  

    （一）建立“零就业家庭”申报制度。各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要积极引导“零就业家庭”及时到社区

（村）进行申报。社区（村）要设立专门受理窗口，接待“零就业家庭”，填写《“零就业家庭”情况表》（附件4）。  

    （二）建立“零就业家庭”入户访问制度。在受理“零就业家庭”申报后，社区（村）对其进行入户访问，核实家庭

劳动力就业状况，了解其就业服务需求，对符合条件的，将其《“零就业家庭”情况表》（一式两份）报街道（乡镇）社

会保障事务所。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认定后，加盖公章，一份社会保障事务所留存，一份交由社区（村）保存。  

    （三）建立“零就业家庭”服务台帐制度。街道（乡镇）、社区（村）要分别将《“零就业家庭”情况表》装订成

册，作为“零就业家庭”就业服务台帐。并将经过认定的“零就业家庭”及其劳动力信息及时录入计算机。  

    （四）根据“零就业家庭”状况，将未就业的劳动力列为重点帮扶对象。“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凭《再就业优惠证》

（或《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证》）享受就业服务及促进就业优惠政策。  

    各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对于“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应在其《再就业优惠证》（或《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证》）的第1页上，加盖“零就业家庭”字样印章（见附件2），同时填写日期及经办人姓名。“零就业家庭”劳动力

居住在非户籍所在地的，可由其持居住地社区（村）或社会保障事务所提供的证明（见附件3），到为其发放《再就业优惠

证》（或《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证》）的机构办理加盖“零就业家庭”印章手续。  

    为便于对“零就业家庭”劳动力提供就业服务，其《再就业优惠证》（或《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证》）交由居

住地的社区（村）统一管理，需要使用的，可办理使用手续，用后交回。  

    对于“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实现就业的，社区（村）应在其《再就业优惠证》（或《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证》）上标注“已就业”、就业时间及经办人姓名，并将证件发还给本人，将相关信息记入台帐，同时向街道（乡镇）上

报持证人的就业情况。社保所将有关信息记入台帐、录入数据库。  

    三、加强就业服务，促进“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就业  

    对于列为服务对象的“零就业家庭”劳动力，街道（乡镇）、社区（村）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援助计划，开展一对一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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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促进其尽快实现就业。  

    （一）加强职业指导。要为“零就业家庭”劳动力指定就业助理员，并根据其自身特点，由就业助理员为其进行有针

对性的职业指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主动争取就业机会，尽快实现就业。  

    （二）大力开发就业岗位。根据“零就业家庭”劳动力的就业需求，结合空岗服务制度，广泛收集、筛选适合“零就

业家庭”劳动力特点的岗位信息，并积极推荐其就业。  

    针对部分“零就业家庭”劳动力有就业需求，但需要照顾家庭其他成员的情况，广泛收集编织、组装等适合在家庭工

作的就业项目，组织“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在家中实现灵活就业。  

    社区公益性就业组织要把安置“零就业家庭”劳动力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予以优先安置。  

    街道（乡镇）兴办的劳务派遣组织，也要把派遣“零就业家庭”劳动力作为工作重点，通过派遣实现就业。  

    （三）将促进“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就业列入城乡手拉手就业协作机制，促进“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实现跨地区就

业。  

    （四）根据收集、筛选的岗位信息情况，结合“零就业家庭”劳动力求职意向，开展“订单”式培训，提升其就业技

能，实现“前店后厂”的培训促就业模式。  

    四、加大政策帮扶力度，促进“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就业  

    “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凭加盖“零就业家庭”印章的《再就业优惠证》（或《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证》），可

享受以下促进就业优惠政策。  

    （一）“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在享受市级各项促进就业政策就业一年后又失业的，可再次享受相关的促进就业政策。  

    （二）鼓励城镇“零就业家庭”劳动力自谋职业和灵活就业。凡男40周岁（含）以上、女35周岁（含）以上的城镇

“零就业家庭”劳动力，通过自谋职业和灵活就业实现就业的，可按照本市相关规定享受不超过3年的社会保险补贴。  

    （三）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农村“零就业家庭”劳动力。用人单位每招用一名农村“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并稳定就业

一年以上的，由市级就业再就业资金给予200元的一次性岗位补贴，区县给予不低于200元的一次性岗位补贴。  

    （四）各区县、街道（乡镇）要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本地区促进“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就业的扶持政策，引导他

们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就业。  

    五、高度重视，把促进“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就业工作落到实处  

    （一）各区县要从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高度，充分认识促进“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就业工作的重要性，将这项工

作列入就业再就业工作总体规划，制定周密的工作计划，对已经认定的“零就业家庭”要保证在2007年内实现1人就业；对

新认定的“零就业家庭”，要在三个月内确保1人就业。区县财政部门要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强资金管理，确保“零

就业家庭”政策的落实。  

    （二）各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要加强对社区（村）促进“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就业工作的指导，积极推进职

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以及社会保障事务进社区，使各项扶持政策惠及每一个“零就业家庭”，帮助其劳动力尽快

实现就业。  

    （三）各社区（村）要不断完善就业服务功能，定期走访居民家庭，了解掌握区内居民就业状况，及时发现新产生的

“零就业家庭”，为“零就业家庭”提供及时的就业服务，使他们不出社区就能够得到优质、高效的就业服务。加强对已

实现就业人员的跟踪服务，解决其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促进各项政策的落实。  

    六、建立“零就业家庭”情况月报表（见附件5）制度。每月7日（节假日顺延），各区县通过报表，上报辖区内“零

就业家庭”情况和就业援助工作的进展情况。  

    附件1、关于“零就业家庭”的概念  

    2、 关于“零就业家庭”印章  

    3、关于“零就业家庭”的证明  

    4、“零就业家庭”情况表  

    5、“零就业家庭”情况月报表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八日  

  

附件1：  

               关于零就业家庭的概念  

    家庭是指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家庭成员是家庭中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或者抚养关系的

人员。包括下列人员：配偶、未成年子女、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户口所在地相同的未婚子女、父母双亡且由祖

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作为监护人的未成年或者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以及根据本条原则和有关程序

认定的其他人员。 

    城镇“零就业家庭”是指本市非农业户籍家庭中，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在校学生、现役军人、内退人员、办理提前退

休人员除外）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进行了失业登记，且无一人就业的家庭。  

农村“零就业家庭”是指本市农业户籍家庭中，男16-59周岁，女16-49周岁，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既未从事一产

（农、林、牧、渔）经营项目，又进行了转移就业登记，且无一人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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